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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教规„2024‟1 号 

 

各有关边境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市（地）教育局、党

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北

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各分公司、哈尔滨有限公司，中国龙江森

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权属各林业局有限公司，各有关普通高等学

校： 

现将《“振兴龙江”强基固边专项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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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实际，抓好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

 黑龙江省教育厅              中共黑龙江省委机构  

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    

 

 

 

  

 黑龙江省财政厅          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

 

 

 

 

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       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

公司 

2024 年 2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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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

精神和国务院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有关决策部署，根据《黑

龙江省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方案（2021-2025 年）》《新

时代龙江人才振兴 60 条》等文件要求，为充分发挥我省高等教

育优势，破解边境地区重点行业人口流失严重、专业技术人才短

缺、招才留才难等现实问题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兴边富民

计划，省教育厅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《“振兴龙江”强基固边专

项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实施方案》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,深刻领会践行教育、科技、人才“三位一体”重大

决策部署，坚决扛起维护国家“五大安全”政治责任，全面推进

乡村振兴战略和兴边富民计划，打造从招生录取到留省就业的人

才培养模式，为加快建设“六个龙江”、推进“八个振兴”提供

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。 

二、项目设置 

落实国务院振兴东北强基固边专项定向就业招生部署，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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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振兴龙江”强基固边专项定向就业招生计划（以下简称“振兴

龙江计划”），包括固边计划、强农计划、兴林计划三个专项。

根据各地各单位实际需求，每年从我省普通高考考生中专项招收

师范、医学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相关专业学生，毕业后定向安排

到边境地区教育、卫生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等系统事业单位（事

业编）和北大荒集团所属农场（企业岗）、森工集团所属林场（企

业岗）相应岗位工作。 

三、项目期限及培养学校 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从 2024 年开始执行，先期拟由佳木斯大

学、齐齐哈尔大学、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、黑龙江科技大学、牡

丹江医学院、牡丹江师范学院、齐齐哈尔医学院、黑龙江工程学

院、哈尔滨金融学院、哈尔滨学院、大庆师范学院、绥化学院、

黑河学院、黑龙江工业学院、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、大庆医

学高等专科学校、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、黑龙江农业经济职

业学院、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、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、黑龙

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等公办高校承担。采取先试点再扩大，逐步

推广的方式进行。后期根据各地各单位人才需求变化、招生录取

情况、高校培养能力等因素，适时进行综合研判，做出调整优化。 

四、录取方式 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列入我省普通高考本（专）科批次录取，

实行单独代码、计划单列、平行志愿录取，录取分数不低于招生

院校所在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。对于原报志愿投档结束后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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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成专项计划院校，进行征集志愿录取。 

五、资助政策 

固边计划项目学生在校就读期间所需经费（指学费和住宿

费）由签约市县（负责学费）和培养高校（负责住宿费）予以补

助，省教育厅将根据学生培养工作开展情况，统筹现有高等教育

专项资金对培养高校予以绩效奖补。强农计划、兴林计划学生在

校就读期间所需经费（指学费和住宿费）由北大荒集团、森工集

团（负责学费）和培养高校（负责住宿费）予以补助，省教育厅

将根据学生培养工作开展情况，统筹现有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对培

养高校予以绩效奖补。 

六、项目实施 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由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实施，

相关成员单位包括教育、人社、机构编制、财政四部门，项目办

公室设在省教育厅。各边境县区、北大荒集团和森工集团可根据

实际组建地区（集团）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，下设办

公室，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，统筹做好相关工作。 

（一）固边计划。由大兴安岭地区(加格达奇区、松岭区、

新林区、呼中区、漠河市、呼玛县、塔河县)，东宁市、穆棱市、

绥芬河市、同江市、抚远市、密山市、虎林市、鸡东县、饶河县、

嘉荫县、萝北县、绥滨县、黑河市爱辉区、逊克县、孙吴县等边

境地区根据本地所属教育、卫生、农业、林业、水利事业单位的

人员结构、编制及岗位空缺情况征集岗位和专业需求计划，由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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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汇总后，以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名义报送省教育厅。省教育厅综合考虑高校培养能

力、毕业生履约率、招生考试等因素，统筹核定固边计划年度招

生规模和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，并指导相关高校做好专项学生录

取和培养工作。学生入学报到后 1 个月内，学校将录取报到人员

名单分别反馈省教育厅和各县（市、区）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学生在校期间先由个人正常缴纳各种费用，其

中，每年学费由签约县（市、区）直接进行补助；住宿费由培养

高校进行补助。学生毕业后（须取得毕业证书）在各县（市、区）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统筹下，协调行业主管部门组织

用人单位与毕业生根据定向岗位办理录用手续，落实事业编制及

相关待遇。 

（二）强农计划。由北大荒集团根据基层农场人员队伍实际

结构、产业发展需求及急需岗位情况征集岗位需求计划，由集团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汇总后，以集团名义

汇总报送省教育厅。省教育厅综合考虑高校培养能力、毕业生履

约率、招生考试等因素，统筹核定强农计划年度招生规模和分校

分专业招生计划，并指导相关高校做好专项学生录取和培养工

作。学生入学报到后 1个月内，学校将录取报到人员名单反馈北

大荒集团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学生在校期间

先由个人正常缴纳各种费用，其中，每年学费由北大荒集团直接

进行补助；住宿费由培养高校进行补助。学生毕业后（须取得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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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证书）由北大荒集团负责组织毕业生按照集团人事管理相关制

度，为毕业生落实具体工作单位（企业岗），并签订劳动合同，

约定服务年限。 

（三）兴林计划。由森工集团根据集团基层林业局人员队伍

实际结构、产业发展需求及急需岗位情况征集岗位，由集团“振

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汇总后，以集团名义报送

省教育厅。省教育厅综合考虑高校培养能力、毕业生履约率、招

生考试等因素，统筹核定兴林计划年度招生规模和分校分专业招

生计划，并指导相关高校做好专项学生录取和培养工作。学生入

学报到后 1个月内，学校将录取报到人员名单反馈森工集团“振

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学生在校期间，先由个人正

常缴纳各种费用，其中，每年学费由森工集团直接进行补助；住

宿费由培养高校进行补助。学生毕业后（须取得毕业证书）由森

工集团负责组织毕业生按照集团人事管理相关制度，为毕业生落

实具体工作单位（企业岗），并签订劳动合同，约定服务年限。 

七、履约管理 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学生实行服务期制度。学生入学时须与录

取培养学校、定向就业单位主管部门签订“三方协议书”，约定

毕业时（须取得毕业证书）定向回到报考签约服务县区（集团）

工作，并承诺工作满 6年。 

学生在校期间出现触犯法律、违反校规校纪被开除学籍或未

达到毕业要求，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等无法履约情形的，应按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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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定退还全部补助费用，由培养高校收取并按资金补助来源单位

分别退还相应县区财政或集团财务。学生在本、专科就读期间不

得转专业，不得报考硕士研究生，不享受优秀本、专科生推免政

策。 

培养高校负责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学生离校前违约管理，学生

在本、专科就读期间选择违约只能退学。学生毕业时违约须一次

性退还其在校就读期间所享受的全部学费、住宿费补助费用，并

缴纳该费用 100%的违约金，相关情况计入个人诚信档案。学生

毕业后，发生未按协议定向回到报考签约服务地（集团）工作或

工作后未达到服务期限要求等情形的，须按协议约定退还全部补

助费用，并缴纳该费用 100%的违约金，由服务单位收取并按资

金补助来源单位分别退还相应县区财政或集团财务。 

固边计划毕业学生，协议服务期内可在本地区同层级单位间

流动，不得通过考试（遴选）、调动、借调等方式离开本地区。

强农计划、兴林计划毕业生，协议服务期内可在集团内部流动。 

八、组织保障 

一是强化省级统筹。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项目办公室负责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统筹协调。省教育厅要切实担负起项目办

公室职能，做好统筹、协调、管理、研究、宣传、录取等工作；

省人社厅主要负责指导各地人社部门配合当地教育及行业主管

部门做好毕业生聘用手续办理及后续日常人事管理等工作；省委

编办主要负责指导各地机构编制部门做好编制保障相关工作，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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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向单位编制不足时，允许使用县（市、区）事业单位编制“周

转池”解决；省财政厅主要负责指导各地财政部门做好经费保障

及相关工作。各地各部门要监督指导基层抓好方案的贯彻落实，

定期开展工作指导和调研，及时解决基层单位存在的困难。 

二是落实主体责任。各市（地）教育、编制、人社、财政等

职能部门，要加强对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的指导，确保项目顺

利实施。各边境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和北大荒集团、森工集团

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岗位征集、需求计划

审核申报、政策宣传、组织签约、毕业后履约安置等工作；各边

境县（市、区）机构编制部门负责固边计划毕业生到签约服务地

工作的编制保障工作；各边境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北大荒集

团、森工集团、培养高校负责经费保障工作；各地（集团）要按

照《新时代龙江人才振兴 60 条》及各地人才政策方案，给予“振

兴龙江计划”毕业生政策支持，确保其享受相关待遇。   

三是切实提高履约率。各边境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北大

荒集团和森工集团“振兴龙江计划”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

对学生培养过程中的跟踪服务，通过定期回访、组织座谈、邀请

学生考察、接纳学生实习实训等多种形式，加强对专项学生的教

育引导，切实提高学生履约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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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月 29 日印发 


